关于组织参加第七届常州市教工运动会的通知
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深入推进学校体育运动，丰富教职工的业余文体活动，市教育局将于2007年10月下旬举办第七届常州市教工运动会。本届运动会比赛项目有投篮、踢毽、立定跳远、对墙垫排球、100米跑、推铅球等个人项目，还有太极拳表演、接力跑、14人跳长绳等集体项目。为在本届运动会上我校能取得较好的成绩，一展我校教职工的风采，希广大教职工积极报名。信息工程系到陈阿明老师处报名，文法系到徐玉琴老师处报名，财经与艺术系到黄海燕老师处报名，行政人员到黄建国老师处报名。自下周起，校工会将组织有关老师开始训练。
附件：第七届常州市教工运动会规程

                                               常州电大工会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第七届常州市教工运动会规程
    一、比赛时间：二○○七年十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比赛分组：

    1．老年男子甲组、老年男子乙组、老年女子甲组、老年女子乙组。

    2．中年男子甲组、中年男子乙组、中年女子甲组、中年女子乙组。

    3．青年男子甲组、青年男子乙组、青年女子甲组、青年女子乙组。

    4．分组要求：

    （1）年龄要求：

    老年组男子1957年12月31日前出生，老年组女子1962年12月31日前出生；中年组男子1958年1月1日后出生—1972年12月31日前出生，中年组女子1963年1月1日后出生—1972年12月31日前出生；青年组男子、女子均为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2）专业要求：

    以上所有乙组为体育专业毕业近五年仍承担体育教学、训练的教师，其余人员均参加甲组的比赛。

    三、参加办法：

    1．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局机关、非校事业单位的正式在编教职员工，身体健康者（由各参赛单位体检把关）均可参加比赛。

    2．各单位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青年甲组限报男、女各４人，中、老年甲组限报男、女各3人。乙组各年龄组限报2人（男女不限）。

    3．本校乙组各年龄组须按在编数报足，如乙组人员不足可用甲组人员补足所缺年龄组的人数报甲组相应年龄组参加甲组比赛。

    4．运动员每人限报二项可兼报集体项目，每项限报3人，凡报名不足2人（含2人），大会将通知其换项不换人。

    5．教职员工在册人数不满25人的单位，可自行协商组织联队参加比赛。

    6．运动员出生年月一律以身份证为凭。

    四、比赛项目：

    1.老年组：

    （1）8次罚球线外投篮

    （2）双手头上向前掷实心球（2kg）（男），1分钟踢毽（单踢）（女）

    （3）立定跳远

    （4）1分钟排球对墙区域垫球

    2.中年组：

    （1）8次罚球线外投篮

    （2）足球绕杆（男），1分钟排球对墙区域垫球（女）

    （3）立定三级跳远（男），1分钟踢毽（单踢）（女）

    （4）双手头上向前掷实心球（2kg）

    3.青年组：

（1）8次罚球线外投篮（女）， 8次三分线外投篮（男）

（2）足球绕杆（男），1分钟排球对墙区域垫球（女）

（3）100米跑

（4）立定三级跳远（男），立定跳远（女）

（5）推铅球（男子5kg；女子4kg）

  4.集体项目：

（1）开幕式进行各单位20人组成的24式太极拳表演赛（10男10女，无年龄组别要求，若本校确实不足10名男教师，可由女教师顶替）；

（2）中、老年组集体项目——趣味篮球赛（8男4女）；（限报乙组男、女1人）；

（3）青年组集体项目——8×50米接力跑（4男4女）；（限报乙组男、女各1人）；

（4）2分钟14人跳长绳比赛（2名校级领导摇绳，12名女运动员参赛，无年龄组别要求）。

    五、比赛办法：

    1．各项目均进行一次性决赛，按成绩录取名次。

    2．以时间决定成绩的项目均记取到百分之一秒。以远度决定成绩的项目均记取到一厘米。如成绩相等，涉及到第一名则进行附加赛，其余名次并列。

    3．开幕式太极拳比赛版式、音乐由教育工会统一提供。

    4．比赛所用器材由大会统一提供。

    六、录取名次及计分方法：

    1．各组各单项均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集体比赛项目加倍计分。太极拳设参加分，凡参加太极拳比赛的单位得10分。

    2．报名不足8人（队）的项目递减一名录取。

    3．各年龄组均取团体前6名，以各单位本年龄组（甲、乙组）男女得分之和计分。总团体取团体前8名以各单位各年龄组（甲、乙组）男女得分之和计分。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4．各集体项目得分不计入各年龄组总分，只计入总团体总分。

